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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大学部门文件 

 

校基字〔2018〕5 号 

 
 

 

山东中医药大学 

基建工程项目甲方代表管理办法 

 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基本建设工作，规范基建工

程项目甲方代表（以下简称“甲方代表”）的管理，明确职

责，总结学校工程建设管理经验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管

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 甲方代表是学校派驻在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现

场的基建处工作人员，代表学校对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进行

现场管理，是工程建设项目的负责人、召集人和各专业工种

间的总协调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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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甲方代表由基建处根据工作实际、经基建处工

作例会研究人选并报请分管校领导同意，经学校法定代表人

正式授权产生。甲方代表一般应选派具有基建专业背景、有

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、政治合格、秉公廉洁、敢于担当、

善于协调、能长期在建设工地工作的基建处事业编制人员担

任。 

第四条  甲方代表对基建处负责，具体由基建处工程管

理科进行管理。 

第五条  甲方代表的职责主要包括 

（一）负责工程建设项目的外部协调，协助其他科室办

理开工许可证等手续签字转单，做好开工前“七通一平”及

临时设施搭建等工作。 

（二）组织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前的图纸会审，负责建设

项目所需各专业（水、电、暖、通讯、网络等）的协调，以

减少施工过程中剔凿变更。 

（三）工程建设项目发生的变更、洽商要有设计、监理、

施工单位、跟踪审计、甲方代表五方签字确认后方可实施。

预估超过 1 万元的，报基建处核准，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

的，经基建处工作例会研究决定，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，

经基建处工作例会研究报分管校领导审批，20 万元以上的洽

商、变更由纪委（监察处）、审计处、资产管理处（招标办）

参加专题讨论会确定后，报分管校长同意，经校长办公会（党

委会）研究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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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配合做好专业分包项目及暂估价材料招标和比选

工作，监督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做好现场材料及设备的到场

检验、验证工作，严格控制工程材料、设备的质量。 

（五）协调甲方发包的专业分包单位及甲方确定的材料

供应商与总包单位之间的关系。 

（六）参加工程现场监理例会，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组

织各单位召开工程专题会议。 

（七）组织相关人员巡查施工现场，强化工程管理，根

据相关建筑规范、规程及合同要求监督检查建设工程施工质

量，协调组织相关单位进行基槽验收、基础验收、结构验收

等阶段性中间验收工作。根据施工进度总体计划，督促施工

单位在保证质量的同时，严格按照施工计划组织施工，完成

建设工程的工期目标。 

（八）按照学校相关规定，确定相关验收检验单位，组

织完成人防、消防、电检、电梯、节能、室内空气等专项验

收及规划验收工作。 

（九）组织设计、勘察、施工、监理、跟踪审计及校内

有关部门对工程进行竣工预验收，检查主要材料、设备的合

格证、试运转记录及各种验收材料是否齐全有效；校内有关

部门对装修、设备运行的现场实际情况进行检查验收，存在

问题立即进行整改；整改完毕，再次验收合格后，签署五方

验收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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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协调有关科室整理竣工验收各项资料，到建委质

安检站进行竣工验收备案，将竣工图及相关资料报济南市城

建档案馆和学校档案馆。  

（十一）根据合同约定和工程进度，按照学校建设工程

财务会计制度，按时申报工程项目有关款项的支付方案，经

核准后，协助完成付款手续。配合项目全过程跟踪审计工作，

并协助完成工程竣工结算审计。 

（十二）监督施工现场安全文明生产管理工作，遇有突

发事件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，协同施工单位处理，并向有

关领导汇报。 

（十三）及时请示汇报各项工作进展情况，定期向基建

处工作例会汇报施工现场阶段性工作、现场发生的工程施工

问题。 

（十四）负责基建处安排的施工现场其他工作。 

第六条  甲方代表应严格按照国家及学校关于工程建

设的法律、法规及规章规定的程序开展工作，自觉遵守党风

廉政建设方面的相关规定，恪尽职守，清正廉洁，公正、妥

善地处理与业务往来单位的关系，切实维护学校利益，禁止

越权签批相关签证和以各种名义许诺条件。 

第七条  甲方代表违反学校相关规定，失职、渎职，越

权签证，给学校造成损失的，视情节轻重由相关权责部门给

予批评教育、政纪处分、党纪处分，直至依法追究民事责任、

刑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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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基建处有权根据工作实际和有关法律法规、程

序规范调整甲方代表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基建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 2018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2018 年 10 月 30日 

 


